
证券代码：

000557

证券简称：

*ST

广夏 公告编号：

2012-085

号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整计划执行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1

年

12

月

8

日，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0

）银民破字第

2-4

号《民事裁定书》，批准广夏（银川）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2012

年

9

月

30

日《重整计划》执行完毕。

公司已于

2012

年

9

月

30

日向管理人递交了《终结

"

银广夏

"

重整程序的报告》，管理人也向银川中院递交了

《关于银广夏重整计划执行情况监督报告》。

本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８７

证券简称：奥拓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１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发明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一

项发明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专利号 申请日 证书号

专利权期

限

０１

一种

ＬＥＤ

显示屏面罩

ＺＬ ２００８ １ ０２４２２００．２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第

１０６４９１７

号

２０

年

上述发明专利的专利权人为：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上述发明专利的取得不会对本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但有利于发挥本公司自主知识产权优势，保

持技术的领先，提升本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一日

００００３９

中集集团

Ｄ１

００００５６

*

ＳＴ

国商

Ｄ１６

０００５２８

柳工

Ｄ５

０００５５７

*

ＳＴ

广夏

Ｄ１

０００６０７

华智控股

Ｄ７

０００６０８

阳光股份

Ｄ９

０００６２２ Ｓ

*

ＳＴ

恒立

Ｄ３

０００６６３

永安林业

Ｄ１２

０００６６６

经纬纺机

Ｄ８

０００６７０ Ｓ＊ＳＴ

天发

Ｄ３

０００７２１

西安饮食

Ｄ１６

０００７２６

鲁泰

Ａ Ｄ２

０００７２７

华东科技

Ｄ１１

０００７５５

山西三维

Ｄ１６

０００８６８

安凯客车

Ｄ１６

０００８９３

东凌粮油

Ｄ２

０００９４９

新乡化纤

Ｄ１５

０００９５０

建峰化工

Ｄ３

００２０３９

黔源电力

Ｄ８

００００１０ ＳＳＴ

华新

Ａ８

深市主板

００２０２０

京新药业

Ｄ６

深市中小板

002044

江苏三友

Ｄ９

００２１１３ ＳＴ

天润

Ａ８

００２１１６

中国海诚

Ｄ６

００２１１７

东港股份

Ｄ７

００２１２９

中环股份

Ｄ７

００２１３５

东南网架

Ｄ８

００２１３８

顺络电子

Ｄ１

００２１４６

荣盛发展

Ｄ６

００２１４７

方圆支承

Ｄ４

００２１８７

广百股份

Ｄ２

００２２３７

恒邦股份

Ｄ３

００２２４４

滨江集团

Ｄ１２

００２２５２

上海莱士

Ｄ４

００２２５５

海陆重工

Ｄ４

００２２６９

美邦服饰

Ｄ７

００２２７５

桂林三金

Ｄ５

００２２７６

万马电缆

Ｄ８

００２２８５

世联地产

Ｄ４

００２２８８

超华科技

Ｄ５

００２３０２

西部建设

Ｄ１１

００２３０５

南国置业

Ｄ７

００２０８３

孚日股份

Ｄ７

002318

久立特材

Ｄ５

００２３３４

英威腾

Ｄ５

００２３４８

高乐股份

Ａ８

００２３８２

蓝帆股份

Ｄ２

００２３９１

长青股份

Ｄ１２

００２４３９

启明星辰

Ｄ６

００２４５１

摩恩电气

Ｄ７

００２４５４

松芝股份

Ｄ１６

００２４６０

赣锋锂业

Ｄ８

００２４６７

二六三

Ｄ３

００２４９１

通鼎光电

Ｄ９

００２５０６

超日太阳

Ｄ１６

００２５４１

鸿路钢构

Ｄ４

００２５４２

中化岩土

Ｄ７

００２５５０

千红制药

Ｄ５

００２５６１

徐家汇

Ｄ１

００２５６５

上海绿新

Ｄ３

００２５６８

百润股份

Ｄ１１

００２５８３

海能达

Ｄ９

００２５８７

奥拓电子

Ｄ１

００２５９０

万安科技

Ｄ１６

００２６０１

佰利联

Ｄ１１

002614

蒙发利

Ｄ１

００２６１６

长青集团

Ｄ４

００２６２５

龙生股份

Ｄ４

００２６３９

雪人股份

Ｄ４

００２６４４

佛慈制药

Ｄ８

００２６４５

华宏科技

Ｄ１６

００２６６４

信质电机

Ｄ１６

００２７０３

浙江世宝

Ａ１

００２７０３

浙江世宝

Ａ８

６０００１９

宝钢股份

Ｄ１２

６０００８５

同仁堂

Ｄ１

６０００８９

特变电工

Ｄ３

６００１５７

永泰能源

Ｄ６

６００２４０

华业地产

Ｄ４

６００２９０

华仪电气

Ｄ６

６００３３６

澳柯玛

Ｄ８

６００３７６

首开股份

Ｄ５

６００４２０

现代制药

Ｄ１６

６００４２２

昆明制药

Ｄ１３

２００４６８

宁通信

Ｂ Ｄ１６

深市B股

６００００５

武钢股份

Ｄ９

沪市主板

６００５３５

天士力

Ｄ５

６００５５５

九龙山

Ｄ７

６００５６８

中珠控股

Ｄ１６

６００６１４

鼎立股份

Ｄ９

６００６６２

强生控股

Ｄ１５

６００７０３

三安光电

Ｄ１５

６００７４５

中茵股份

Ｄ２

６００７９５

国电电力

Ｄ１５

６００８６９

三普药业

Ａ８

６００９９９

招商证券

Ｄ１４

６０１０２８

玉龙股份

Ｄ６

６０１１３７

博威合金

Ｄ６

６０１１６６

兴业银行

Ｄ９

６０１３３９

百隆东方

Ｄ９

６０１３６９

陕鼓动力

Ｄ５

６０１５６７

三星电气

Ｄ８

６０１７００

风范股份

Ｄ１５

６０１７６６

中国南车

Ｄ１２

６０１７７７

力帆股份

Ｄ６

６０１８１８

光大银行

Ｄ１

长城基金

Ｄ１４

基金

大成基金

Ｄ１５

富国基金

Ａ８

富兰克林国海成长

Ｃ８

富兰克林国海潜力

Ｃ７

工银瑞信货币

Ａ７

国泰成长优选

Ｄ２０

华安香港精选股票

Ｄ１７

，

Ｄ１９

华富成长趋势

Ｂ３

汇添富基金

Ｄ１４

建信基金

Ｄ３

摩根士丹利华鑫领先

Ｄ１８

，

Ｄ１９

诺安基金

Ｄ２

上证周期行业

５０ Ｄ１４

信达澳银基金

Ｄ１５

兴全全球视野股票

Ｄ１０

，

Ｄ１１

银河基金

Ｄ６

浙商基金

Ｄ３

北京产权

Ｄ２

上海产权

Ｄ２

重庆银行

Ｄ２

其他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８１８

股票简称：光大银行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０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市公司股东、关联方及上市公司

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部《关于对上市公司的股东及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专项检查的

通知》（上市部函〔

２０１２

〕

４６５

号）和北京证监局《关于对北京辖区上市公司的股东、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承诺

履行情况进行专项检查的通知》（京证公司发〔

２０１２

〕

１８２

号）的相关文件要求，现对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简称“本行”）的股东、关联方以及本行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于避免同业竞争承诺

序号 项目 内容

１

承诺主体 本行控股股东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汇金公司”）及本行

２

承诺事项 首次公开发行承诺

３

承诺内容

汇金公司及本行就避免同业竞争安排在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

Ａ

股）招股说明书》（以下简称“《招股说明书》”）中作出以下承诺：

只要汇金公司为本行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汇金公司将不与本行开展同业竞

争业务，但作为中国政府设立的从事金融

／

银行业投资的国有投资公司，汇金公

司下属企业业务范围不在此承诺之列。

４

承诺时点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７

日

５

承诺履行期限 长期有效

６

截至目前履行情况 持续承诺，正常履行

７

未按期履行的原因 不适用

８

解决方案 不适用

二、关于股东持有本行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１

、本行控股股东汇金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关于其所持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序号 项目 内容

１

承诺主体 本行控股股东汇金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２

承诺事项 首次公开发行承诺

３

承诺内容

汇金公司就其以及其控股子公司持有本行股份锁定期安排在《招股说明书》中作

出以下承诺：

自本行

Ａ

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汇金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持有的本行股份。

４

承诺时点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７

日

５

承诺履行期限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

６

截至目前履行情况 持续承诺，正常履行

７

未按期履行的原因 不适用

８

解决方案 不适用

２

、

２００９

年本行引进的境内投资者关于其所持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序号 项目 内容

１

承诺主体

中国电力财务公司、申能（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航天科技财

务有限责任公司、宝钢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城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广东省高速

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２００９

年入股股东”）

２

承诺事项 首次公开发行承诺

３

承诺内容

２００９

年入股股东就其持有本行股份锁定期在《招股说明书》中作出以下承诺：

自其投资入股本行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 不转让其持

有的本行股份。

４

承诺时点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８

日

５

承诺履行期限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５

日

６

截至目前履行情况 持续承诺，正常履行

７

未按期履行的原因 不适用

８

解决方案 不适用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８１８

证券简称：光大银行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３１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内容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星期一）上午

１０

：

３０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星期一）

●

会议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２５

号中国光大中心

Ａ

座三层会议室

●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

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本行第五届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星期一）上午

１０

：

３０

３

、会议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２５

号中国光大中心

Ａ

座三层会议室

４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

二、会议审议事项

序号 提议内容 议案性质

１

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增提一般准备的议案 普通决议

２

关于修订《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利润分配条款的议案 特别决议

３

关于选举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普通决议

４

关于选举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权监事的议案 普通决议

５

关于选举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外部监事的议案 普通决议

以上议案已分别经本行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三十二次、三十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以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其中有关选举独立董事的事宜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

三、会议出席

／

列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星期一）

１５

时交易结束，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行股东。

２

、如本行股东因故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参加（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

１

），该代

理人不必是本行股东。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时须出具授权委托书原件。

３

、本行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４

、本行聘请的见证律师等相关人员。

四、参会方法

（一）登记手续：

符合上述条件的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有法定代表人证明书、身份证或有效身份证

明文件、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有法定代表人的书面授权委托书、本人身份证或

有效身份证明文件、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符合上述条件的个人股东持身份证、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持书面授权委托书、本人身

份证、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可以通过信函、传真或亲自送达方式办理登记（登记回执格式见附件

２

）。

（二）现场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７

：

００

（三）登记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２５

号中国光大中心

Ａ

座

１０１３

室

－－

中国光大银行董事会办公

室。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２５

号中国光大中心中国光大银行董事会办公室（邮编：

１０００３３

）

电 话：

０１０－６３６３６３８８

传 真：

０１０－６３６３６７１３

五、其他事项：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所有股东的费用自理。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

日

附件

１

：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股东出席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本委托书所附表决意见对本次股东大会各项议案予以投票，如本委托

书未附表决意见，则由受托人按自己的意见进行投票。

序号 审议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增提一般准

备的议案

２

关于修订《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利润分

配条款的议案

３

关于选举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董事的议案

４

关于选举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股权监事的议案

５

关于选举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外部监事的议案

（注：请对每一表决事项根据股东本人的意见选择同意、反对或者弃权并在相应栏内划“

√

”，三者必选

一项，多选或未作选择的，则视为委托代理人按自己的意见投票。 ）

委托人签名：

（自然人股东本人签名，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签章并加盖单位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 托 人 签 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

２

：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回执

股东姓名（法人股东名称）

股东地址（法人股东填写） 邮编：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

身 份 证 号

码

委托人（法定代表人姓名）

身 份 证 号

码

持股数

股 东 账 户

号码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股东签字（法人股东盖章）

年 月 日

注：

１

、本回执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２

、本回执填妥后，请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前以专人、邮寄或传真方式送达本行（传真：

０１０－６３６３６７１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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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资产租赁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和

"

乙方

"

）与衢州威盛精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威盛公司

)

管理人签订《资产租赁协议》（以下简称

"

甲方

"

）。

本公司拟租赁威盛公司拥有所有权的土地厂房、机器设备、设施（下称

"

协议资产

"

），威盛公司管理人保

证对该协议资产享有合法、完整的使用权；

威盛公司有部分设备属于融资租赁设备，不完全拥有所有权，此部分设备另行协商。

在本协议约定的租赁期限内，协议资产的所有权归衢州市威盛精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所有，本公司享有

协议资产的合法使用权。

本项协议不涉及关联交易，与衢州威盛精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或其管理人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协议当事人介绍

1

、衢州威盛精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

名称：浙江青风律师事务所

证号：

23308199610448917

2

、衢州威盛精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营业执照：

330800400000290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游南征

注册资本：

4000

万元

营业范围：研发、设计、生产、销售高密度互连电路板、手机设计、生产、销售售后服务，经营进出口业务

（不含进口商品分销业务）

三、租赁协议主要内容

（一）出租方

(

甲方

)

：衢州威盛精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承租方

(

乙方

)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三）交易标的：衢州威盛精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拥有所有权的土地厂房、机器设备、设施。厂房地址为浙

江省衢州市东港百灵中路

1

号，建筑面积约

13000

平方米。 机器设备、设施清单由双方共同拟定并经会计师事

务所审定。

（四）租赁期限：

1

、租赁期限暂定为三年，自

2012

年

1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0

月

31

日止，前六个月为乙方恢复生产过渡期，恢复

生产过渡期之后进入正常的租赁期。甲乙双方于本协议生效后三日内完成协议资产使用权的移交，双方应当

共同在移交清单上签章确认。

2

、因为威盛公司处在破产重整程序中，如果法院裁定通过破产重整计划，乙方作为重整计划战略投资

人，在破产重整计划实施完毕之日本协议终止，双方按实际租赁天数结算租赁费。 但如果乙方未能列入重整

计划内，甲方应给予乙方一个月的善后清理时间，并免除乙方善后清理期间的租赁费用。 如果未通过破产重

整计划草案，而被法院宣告破产清算，承租方在拍卖之日十五天前停止生产，交接协议资产，本协议自动终

止，双方按实际租赁天数结算租赁费。资产处置以整体拍卖为第一方案， 拍卖时需要保障乙方前期投入的共

益债务。 在同等拍卖条件下，承租方有优先购买权。

3

、本协议租赁期满

,

或终止

,

或解除后，甲方有权收回厂房及设备并保证乙方投入的设备的安全及完整归

还乙方，同时乙方按照原状返还甲方房屋及其附属物品、设备设施。

（五）租金：

（

1

）因为威盛公司已经停止生产近

2

个月，预计为恢复威盛公司正常生产需要

6

个月时间，从

2012

年

11

月

1

日至

2013

年

4

月

20

日止为恢复生产过渡期，在此期间，前三个月甲方不收取设备租赁费，后三个月租赁期租金

减半。

（

2

）自

2013

年

5

月

1

日至

2015

年

10

月

31

日止，为正常租赁期，应每月支付租赁费用为人民币

72

万元

/

月，如

有调整可另行约定；每月

10

日前支付本月租金，依此类推。

（

3

）如果乙方想提前结束合同，需要提前一个月向甲方提出。如果突然中止，需要支付一个月的租赁费作

为赔偿。

（六）出租方的违约责任：

甲方应当确保乙方于租赁期限内不受任何第三方权利限制地使用协议资产， 否则甲方应当向乙方赔偿

由此引起的相关损失，由此而引起的经济和法律责任均与乙方无关。

（七）承租方的违约责任：

乙方应当于租赁期限内正确、合理使用协议资产并确保该等协议资产的完好。 租赁期间，协议资产的使

用、保养、维修管理等，均由乙方自行负责，一切维修保养费用均由乙方承担；乙方对协议资产增加、更换零部

件，未改变设备主要性能的，由乙方自行决定；乙方对协议资产进行重大技术改造或变更，应事先征得甲方同

意，经甲方同意而由乙方对协议资产进行之改造所产生的新增成果所有权归乙方；乙方于租赁期限内对协议

资产的全部投入所产生的所有权均为乙方所有（但根据协议约定已列入共益债务的除外）。

（八）预付或借付威盛恢复生产所需要的资金

1

、威盛前期拖欠的如下费用：

（

1

）

8

月份电费及滞纳金不超过

150

万元，

9

月份电费不详；拖欠工资大约

210

万元（估算）；拖欠税款约

30

万

元（估算）；其他大约

160

万元，预计以上拖欠费用不超过

550

万元；

为尽快恢复公司生产、经营，收取资产租赁费用，防止机器设备老化、损毁，促进威盛公司的重整工作，以

上款项为共益债务，乙方同意借付以上欠款，甲方按照实际金额支付，支付前必须由甲、乙双方逐笔签订借款

合同。 甲、乙双方在确保租赁费支付其它维持正常经营必须支付的相关应付费用之后，上述款项可优先充抵

租赁费。

（

2

）威盛公司目前部分生产设施不能满足正常生产需要

(

甲乙双方共同确定

)

，为恢复正常生产需要投入

资金

270

万元（初步估计，以实际支付为准），不可预见部分未知。乙方同意根据实际情况借款给甲方支付相关

款项，按照实际金额支付，但是支付前必须经过甲方逐笔书面同意，甲方将以上金额确认为共益债务。

（九）相关事项

为恢复生产必须妥善解决和安置员工

,

老威盛员工工资等遗留问题，由甲方负责与员工沟通解决，乙方愿意

积极配合甲方落实该项工作。租赁期间，就威盛公司的员工乙方遵循择优使用、员工自愿的原则予以聘用；对

于乙方拟聘用人员，乙方将与之另行签署劳动合同，约定具体权利义务；对于乙方未聘用之威盛公司员工，由

威盛公司自行处理，由此产生的任何经济或法律关系均与乙方无关。

（

1

）原则上在乙方实际履行本协议前，威盛公司必须合法解除与全体老员工关系（法律规定必须留守人

员除外）；

（

2

）在恢复生产期间的前三个月，留守人员（恢复生产的留守人员由乙方指定，法定留守人员由甲方指

定）工资（总人数不超过

150

人，人均不超过

3000

元

/

月的部分）及水电费由乙方支出，扣除此三个月中优惠的

36

万

/

月租赁费用后，剩余金额由甲方列入共益债务；

三个月后，乙方指定的恢复生产留守人员的相关工资及社保、水电费由乙方直接支付；法定留守人员工

资及社保由甲方在租赁款中直接支付；

（

3

）甲方在乙方参与的重整计划草案中，如果乙方成功完成对威盛公司的重整工作，乙方承诺愿意按照

协议约定将部分共益债务转为对威盛公司的追加投资；如果威盛公司破产但是由乙方成功收购的，乙方承诺

愿意按照协议约定将部分共益债务转为追加的收购成本。

四、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合同的签订及履行不会对公司本年度的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亦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

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上述合同而对当事人形成依赖。

五、审议程序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关于签订

<

租赁资产协议

>

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签订租赁资产协议的批准权限在公司董事会的批准权限内，无需经股东大会

的批准。

六、备查文件

1

、董事会决议；

2

、资产租赁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箹一二年十一月一日

证券代码：

002561

证券简称：徐家汇 公告编号：

2012-026

上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关联方及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关于开展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况检查的通知》要求，上海徐家汇商城股

份有限公司

(

下称

"

公司

"

、

"

本公司

"

或

"

发行人

")

对自公司上市以来的有关承诺事项及其履行情况进行了梳

理和自查，不存在承诺主体违反承诺事项的情形。 现将本公司股东、关联方及本公司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

情况进行专项披露如下：

一、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

上市承诺

)

(

一

)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

、承诺主体：上海徐家汇商城

(

集团

)

有限公司

(

下称

"

商城集团

")

2

、承诺内容：在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商城集团在本次发行

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向发行人回售商城集团持有的上述股份。

3

、承诺期限：

2011

年

3

月

～2014

年

3

月

4

、履行情况：截至本公告日，商城集团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形，承诺正在履行中。

(

二

)

、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1

、承诺主体：公司现任董事金国良、童光耀、郁嘉亮；现任监事高云颂；现任高级管理人员戴正坤、王

斌、王璐

2

、承诺内容：在本人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本人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3

、承诺期限：至离职后半年

4

、履行情况：截至本公告日，各承诺主体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形，承诺正在履行中。

二、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

上市承诺

)

(

一

)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

、承诺主体：上海徐家汇商城

(

集团

)

有限公司

(

下称

"

商城集团

")

2

、承诺内容：商城集团向发行人出具《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在本承诺函签署之日，商城集团及其拥

有权益的控股子公司均未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发行人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竞争的业务； 自本承

诺函签署之日起， 商城集团及其拥有权益的控股子公司将不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发行人经营的业务构

成竞争或可能竞争的业务；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如发行人进一步拓展其业务范围，商城集团及其拥有

权益的控股子公司将不与发行人业务相竞争；若与发行人业务产生竞争，商城集团及其拥有权益的控股子

公司将以停止经营相竞争的业务的方式或者将相竞争的业务纳入到发行人经营的方式或者将相竞争的业

务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第三方的方式避免同业竞争；如本承诺函被证明是不真实或未被遵守，商城集团将向

发行人赔偿一切直接和间接损失。

3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4

、履行情况：截至本公告日，商城集团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形，承诺正在履行中。

(

二

)

、公司其他股东

1

、承诺主体：上海商投实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上海汇鑫投资经营有限公司、上海徐汇副食品有限公

司、金国良以及一致行动人孙赓祥、俞杏娟、孙玉婷三人

2

、承诺内容：承诺主体分别向发行人出具《非竞争承诺函》：在本承诺函签署之日，其自身及其拥有权

益的控股子公司均未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发行人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竞争的业务； 自本承诺函

签署之日起， 其自身及其拥有权益的控股子公司将不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发行人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

或可能竞争的业务；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如发行人进一步拓展其业务范围，其自身及其拥有权益的控

股子公司将不与发行人业务相竞争；若与发行人业务产生竞争，其自身及其拥有权益的控股子公司将以停

止经营相竞争的业务的方式或者将相竞争的业务纳入到发行人经营的方式或者将相竞争的业务转让给无

关联关系第三方的方式避免同业竞争；如本承诺函被证明是不真实或未被遵守，将向发行人赔偿一切直接

和间接损失。

3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4

、履行情况：截至本公告日，各承诺主体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形，承诺正在履行中。

除上述承诺外，本公司股东、关联方及本公司无其他需要披露的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特此公告。

上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614

股票简称：蒙发利 公告编号：

2012-57

号

厦门蒙发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本公司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厦门监管局《关于开展上市公司的股东、关联方以及本公司承诺履行情

况专项检查的通知》（厦证监发【

2012

】

111

号）文件要求，厦门蒙发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积极开展对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本公司承诺履行情况的专项检查，现将检查有关情况

报告如下：

一、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本公司均不存在超期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二、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本公司尚在履行期间的承诺事项如下：

1

、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

1

）承诺人：公司实际控制人邹剑寒、李五令

承诺内容：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在公司本次公开发行

股票前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承诺时间：

2010

年

12

月

30

日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本公告日，承诺人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

2

）承诺人：作为股东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邹剑寒、李五令、张泉、曾建宝、魏罡、高兰洲、刘才庆

承诺内容：在作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将向公司申报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的

股份及其变动情况，锁定期（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满后，在本人任职期间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

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本人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公司股份。 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本人所

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

承诺时间：

2010

年

12

月

30

日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本公告日，承诺人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2

、关于关联交易的承诺

承诺人：持股

5%

以上的股东邹剑寒、李五令、张泉

承诺内容：

本人将尽量避免与公司进行关联交易，对于因公司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的关联交易，本人将严格按照

《厦门蒙发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对关联交易做出的规定进行操作。

承诺时间：

2009

年

10

月

6

日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本公告日，承诺人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3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承诺人：公司实际控制人邹剑寒、李五令

承诺内容：

（

1

）将来不以任何方式从事，包括与他人合作直接或间接从事与本公司相同、相似或在任何方面构成

竞争的业务；

（

2

）不投资控股于业务与本公司相同、类似或在任何方面构成竞争的公司、企业或其他机构、组织；

（

3

）不向其他业务与本公司相同、类似或在任何方面构成竞争的公司、企业或其他机构、组织或个人提

供专有技术或提供销售渠道、客户信息等商业秘密；

（

4

） 如果未来拟从事的业务可能与本公司存在同业竞争， 将本着本公司优先的原则与本公司协商解

决。

承诺时间：

2009

年

10

月

16

日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本公告日，承诺人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4

、发行前其他承诺

承诺人：公司实际控制人邹剑寒、李五令

承诺内容：

（

1

） 如全资子公司深圳凯得克被国家有关税务主管部门要求补缴因享受有关优惠政策而免缴及少缴

的企业所得税， 则邹剑寒先生和李五令先生无条件全额承担深圳凯得克应补缴的所得税款及因此所产生

的所有相关费用；

（

2

） 对于东莞东城威仪塑胶电子制品厂诉本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漳州蒙发利实业有限公司侵犯其

实用新型专利（专利号为

ZL02250262.9

），若公司或漳州蒙发利于诉讼中败诉而被判决或裁定赔偿原告损失

及

/

或承担诉讼费用，则邹剑寒、李五令将无条件全额承担该等损失与费用。

承诺时间：

2011

年

1

月

16

日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本公告日，承诺人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5

、公司使用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承诺

承诺人：公司。

承诺内容：

在使用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当募集资金项目需要时，

公司将及时用自有资金或银行贷款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并保证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款项到期

后，及时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投资计划的正常进度。

承诺时间：

2012

年

2

月

27

日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本公告日，承诺人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6

、公司持股

30％

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的承诺

承诺人：持股

30％

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邹剑寒、李五令

承诺内容：

（

1

）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

2

）本次增持股份计划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

3

）同意公司继续关注本人增持本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承诺时间：

2012

年

5

月

7

日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本公告日，承诺人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特此公告。

厦门蒙发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0

月

31

日

证券代码：

600085

证券简称：同仁堂 公告编号：临

2012-016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承诺

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北京证监局《关于对北京辖区上市公司的股东、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况进行

专项检查的通知》的要求，本公司董事会对公司股东、关联方及公司的承诺及履行情况进行了全面梳理。经严

格自查，未发现公司股东、关联方及本公司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况，也未出现超过承诺期未履行的情况。现将正

在履行的承诺事项披露如下：

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持本公司

719,308,540

股流通股，于

2011

年

11

月

30

日自愿锁定承

诺期满。自

2011

年

12

月

1

日起继续自愿锁定三年，至

2014

年

11

月

30

日。若在承诺锁定期间发生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派送股票红利、配股、增发等使股份数量发生变动的事项，上述锁定股份数量也作相应调整。

截至本公告日，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特此公告。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一日

证券代码：

000039

、

200039

证券简称：中集集团、中集

B

公告编号：

[CIMC]2012-045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

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进展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已于

2012

年

10

月

26

日向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香港联交所

"

）提交了关于本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

及挂牌交易

A1

申请表

(A1 Submission)

，并于

2012

年

10

月

31

日正式获得香港联交所下发的受理函。

本公司的上述事项申请能否获得核准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董事

会将根据工作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02

日

深 市

新股上市日

浙江世宝

限售股份流通日

渤海租赁 锦龙股份

梅安森 阳光电源

中泰化学

债权登记日

09

名流债

10

煤气

01

10

煤气

02

除权除息日

壹桥苗业

取消特停

安凯客车

停牌一小时

信达利

B

沪 市

债权登记日

广汇能源

连续停牌起始日

中茵股份


